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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
 
 
 

鲁高法办〔2019〕2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
关于印发山东省法官员额动态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： 

    现将《山东省法官员额动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在实施中有何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报

告省高级人民法院。 

 

 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

2019年 1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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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法官员额动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 总　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和加强全省各级法院法官员额管理，科学合

理的调配审判资源，建立健全员额动态管理机制，根据《关于加

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

见》(厅字[2017]44 号) 和《山东省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实

施意见》(鲁司改[2016]2号)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法官员额动态管理，是指省法院在全省

法官员额总量内，根据各级法院政法专项编制、人均办案数量等

因素，对中级法院、基层法院可使用的法官员额数量进行动态调

整,以及对员额法官在不同法院之间交流进行管理。 

第三条  各级法院政治部是法官员额管理的职能部门，全省

法官员额由省法院政治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管理。 

第四条  全省法官员额数量调整和人员交流情况，由省法院

向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备案。 

 

第二章  员额数量管理 

 

第五条  全省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按照省级统筹、总量控制、

以案定员、倾斜基层、可进可出的原则实行动态管理。省法院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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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各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核定数、员额使用数和员额法官遴选、

退出、交流等变动情况分类建立台帐，实行动态调配。 

第六条　全省法官员额以政法专项编制为基数，按 39％比例

确定总量。员额数量调整主要以单位近三年人均办案数量等因素

为依据，在全省员额总量范围内进行。各法院员额数量调整原则

上每三年进行一次。特殊情况，商省委政法委同意，可适时调整。 

第七条　各级法院法官员额配置要综合考虑专业结构、年龄

结构、后备法官数量等因素科学配置，形成合理的梯次结构，并

为后续新晋法官留有空间。 

第八条  省法院政治部根据全省审判任务的发展变化情况

制定员额调整方案，提出员额增减意见，商省委政法委同意后，

由省法院党组作出调整决定。 

 

第三章　员额法官交流管理 

 

第九条　员额法官因工作需要调到同级法院、下级法院办案

岗位，或通过干部选拔任用程序选任到上级法院办案岗位，符合

新任职法院员额法官条件且单位有空缺员额的，经新任职法院党

组研究后，层报省法院批准入额。 

第十条　法官因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工作变动的，法官资格继

续保留，变动时需层报省法院进行法官资格确认。变动后的法院

法官员额数量由省法院重新进行核定。 

第十一条　经组织选派到基层、中级人民法院办案岗位挂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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锻炼的干部，符合挂职法院员额法官条件的，经挂职法院党组研

究后，批准入额。挂职锻炼干部入额的，不占用挂职法院的员额

和职数，挂职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审判职务任命手续，挂职结

束后自动退出员额。 

第十二条　员额法官因工作需要调整到法院非办案岗位或

者调离法院系统，退出员额 5年内回到法院办案岗位，符合任职

法院员额法官条件且单位有空缺员额的，经所在法院党组研究后，

层报省法院批准入额。上述人员如退出员额超过 5年，需回到法

院办案岗位参与办案满 1年，经绩效考核合格后，再按上述程序

办理入额手续。 

第十三条　员额法官通过逐级遴选程序选任到上级法院担

任法官的，即为员额法官，无需再办理入额手续，依照法定程序

办理审判职务任命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 员额检察官交流到法院任职的，按上述规定办理。 

 

第四章　附　则 

 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由省法院负责解释 

第十六条　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19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